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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博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杜立君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博

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杜立君。

杭州博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杜立君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杜立君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杭州博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杜立君

单位：元 2021年11月19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式截至2021年10月10日账面本金余额、2020年2月26日
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本金利息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为准。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5.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杜先生联系，联系人：杜先生，联系电

话：15888937777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东阳市振宇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东阳市振宇电子有限公司、浙江鸿浩建设有限公司、王建良、
张敏娟、卢竞翔、东阳市振宇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抵（质）押物

东阳市南市街道槐堂村花墩塘自然村、东阳市南市街道新区G-02-01东永二
线以西、纬二路以南土地两处，面积分别2793平方米、3445平方米。

币种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基准日2021年10月1日）

14838953.65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3963668.41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吴云来与杜立君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吴云来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杜立君。
吴云来与杜立君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杜立君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吴云来
杜立君

单位：元 2021年11月19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式截至2019年1月15日账面本金余额、2019年1月15日
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本金利息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为准。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5.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杜先生联系，联系人：杜先生，联系电

话：15888937777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鸿鹄建设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东阳市振宇红木家具有限公司、东阳市振宇电子有限公司、孙帅、王建良、张敏娟、卢竞翔、赵晓峰

抵（质）押物 币种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基准日2021年10月1日）

14858943.53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市棒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义乌市棒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义乌
市棒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棒杰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市棒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市棒杰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5507882
棒杰小贷联系电话：0579-8508070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市棒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年11月19日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4月22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义乌市棒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4月22日）

借款合同编号

67623512302019000019、67623512302019000018、67623512302019000017

本金

5180.00

5180.00

欠息

491.09

491.09

抵押、担保人

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浙江四达工具有限公司、余建、徐美琴

以案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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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81800元”
到底是欠余还是剩余
一个字引发了官司

通讯员 李超

明细上的“余款”，到底是

“余下未付的货款”，还是“剩余

应返的预付款”？近日，德清县

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因歧义

用词造成的合同纠纷案件。

2009年起，施某经营的钢琴

企业持续向沈某供应钢琴并约

定于每年年底一并结算。2019

年年底，双方照旧对账后，沈某

在《业务往来明细簿》上“余

81800 元”字样边签字捺印。

2020年，施某据此联系沈某要求

支付积欠货款81800元，沈某却

表示：“这是我支付给你的预付

款结余。”双方对“余81800元”

争执不下，纠纷成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施某向

法院提交的《业务往来明细

簿》《银行明细信息流水》等证

据材料表明，沈某每支付一笔

款项，所记载的余款数额就会

相应扣减，而沈某的主张却没

有任何证据佐证，且违背常

理。最终判令沈某及时向施

某支付货款81800元及相应的

逾期付款利息。

经济活动中，使用有争议词

句或签订易产生歧义条款的情

形并不少见。比如欠条中常出

现“现还欠款XXX元”的字样，

这一“还”字，既可以理解为“归

还”，也可以解释成“尚欠”。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规

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

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

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

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

思表示的含义。法官提醒，当事

人如涉及签协议、结账等重要民

事行为时，应避免使用歧义字，

尽量使用含义确切、清楚明白的

字句，以防产生纠纷。

通讯员 芮萱

本报讯 一起委托代建合同纠纷案件，原告故意隐匿关键证

据，频频向法院虚假陈述。不诚信的诉讼行为使案件审理历经三

次诉讼程序，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最终，瑞安市法院在对案件

作出判决的同时，对原告处以10万元的罚款。

2012年4月，瑞安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村经济合

作社）授权村指挥部与温州某甲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某甲

公司）签订了《旧村改造委托代建合同书》，约定由某甲公司代建

该村两个地块的相关事宜以及垫资款的结算方式。2018年8月，

该村经济合作社又登报发布《选聘公告》，重新选定了某乙房开公

司进行该两个地块的开发建设。

某甲公司认为，6年来自己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并为项目垫

资千万余元，村经济合作社的行为无视双方间签订的合同，造

成某甲公司经济损失。某甲公司于是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

签订的《委托代建合同》并返还垫付的资金及利息 1211 万

余元。

被告村经济合作社答辩称，双方的合同已于2015年协议解

除，当时双方特意开会协商合同解除事宜，并有会议纪要为证。

但协议解除事宜均由指挥部的陈某经手，陈某现下落不明，被告

手头只有一份解除协议书的复印件。

“绝不可能存在合同解除协议！会议纪要是真实的，但是最

终双方没有达成解除合同的协议，于是我亲手撕掉了解除协议。”

某甲公司负责人信誓旦旦地表示。

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不利于被告方的判决。一审判决后，

被告因违约金赔偿问题提起上诉，声称找到了陈某签订解除协议

的相关线索。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

瑞安法院经办法官再次引导双方进行举证以查清事实，并多

次询问某甲公司负责人协议是否真实解除，某甲公司负责人坚决

否认。然而，通过相关线索，经办法官在某银行的保险箱内，找到

了合同解除协议的原件。

法院判决本案的同时，认为原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为非法获

利故意隐瞒事实真相、隐藏关键证据，拖延了诉讼进程，造成案件

发回重审、司法资源无端浪费，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依据《民事

诉讼法》相关规定，决定对原告处以10万元的罚款。目前，原告已

缴纳该罚款。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王烨清 徐少华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可如果

教人一些歪门邪道、帮助犯罪的“知识”，会因此获罪。近

日，张某、冉某、罗某等3人因犯传授犯罪方法罪，被绍兴

市柯桥区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至1年2个

月不等。

去年 5 月，停放于柯桥某小区地下室的 3 辆轿

车被盗。警方很快抓获了实施偷窃行为的邓某等

人（另案处理），并将案件移送至柯桥区检察院审查

起诉。

“我们是在网上学会的开锁方法，还购买了开锁工

具。”邓某交代，去年4月他上网时看到一则弹窗广告，内

容便是专业开锁钥匙，通过这则小广告邓某加了对方微

信好友，并向对方购买了专门开锁的钥匙。而对方不仅

没有询问购买钥匙的目的，

还提供了教授开锁方法的视

频。就这样，邓某等人通过

视频学到了开锁技术。

检察官认为，提供钥匙和开锁工具的上游涉嫌传授犯

罪方法罪，随即立案监督，柯桥区公安分局予以立案。不

久后，警方将上游犯罪嫌疑人张某、冉某、罗某抓获归案。

张某交代，他和冉某、罗某等人于2019年创立了一

家科技公司，主要通过互联网销售开锁工具，并未向公安

机关备案。他们在网站、论坛、贴吧等社交平台上发布广

告，并向全国多地售卖各类开锁工具，同时通过视频链

接、图片说明的方式传授开锁方法。

张某说，他们不会向客户询问开锁用途，抱着侥幸心

理，到案发，公司销售额为70万元左右，获利约50万元。

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犯传授犯罪方法罪

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

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网售开锁工具，还教开锁方法
如此“授业”，3人获刑

关键证据在保险箱藏了6年，法庭上坚称“没有”

不诚信诉讼，当事人被罚10万元


